高雄縣九十九年度慶祝父親節表揚活動
「特殊貢獻父親楷模」計畫書

1、 緣起：

   「父親」是家庭的領導者，他背負家庭經濟重擔，保護照顧家人，最重要的是讓家人抬頭挺胸立足於社會。每一位父親對家人長闊高深的愛，都值得我們深深獻上感謝；但是，更有一群默默無盡付出熱心公益的父親們：凡事從不考慮自己的益處，他們超我無私的奉獻心力與金錢，只為了讓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獲得溫暖。當我們捕捉到這些正面積極服務精神的父親形象做為楷模，就能激勵我們的社區，而當我們的社區被正面積極服務所激勵，就能感召更多無私奉獻的父親加入，這是個強有力的循環!看到這些偉大父親令人動容的事蹟，為這世上的勞苦重擔帶來亮光，讓我們充滿希望：一切都會越來越好!
2、 目的：

宣揚熱心公益及特殊貢獻父親的無私付出，可為眾人之楷模，鼓勵一般家庭父親化小愛為大愛，參與社會公益，讓冷漠變成愛。
三、 選拔辦法：

【候選人條件】
1. 縣籍：設籍高雄縣
2. 性別：男

3. 資格：熱心公益及特殊貢獻父親（公益捐獻、提升教育文化、照顧弱勢，致力地方發展）等。
4. 事蹟：由高雄縣各社團推薦，必須有具體事蹟及證明文件，且子女品行端正家庭和樂等…皆可推薦。

【指導單位】高雄縣政府、高雄縣議會
【主辦單位】高雄縣高雄新市鎮扶輪社

【協辦單位】鳳山扶輪社、鳯山東區扶輪社、鳯山西區扶輪社、鳯山中山扶輪社、岡山扶輪社、路竹扶輪社、阿公店扶輪社、高雄濱海扶輪社燕之巢扶輪社、林園扶輪社、鳳山南區扶輪社、大發扶輪社、旗山扶輪社、美濃扶輪社、旗山東區扶輪社、大樹扶輪社等 

 【選拔辦法】
採用公開推薦方式，由高雄縣各社團推薦1名，籲請各社團踴躍推薦符合本辦法之候選人條件者，將其特殊事蹟及相關資料詳細填寫在推薦書上，並請隨函附上生活照，（以上資料應附電子檔）向主辦單位推薦，推薦資料恕不退還。
    (備註:主辦單位、協辦單位不得推薦扶輪社友參加甄選。)
【推薦日期】
   即日起至中華民國99年 7 月 13 日止,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審。
【審查】
  將秉持公平、公正、公開之態度審慎辦理，預計甄選88名『父親楷模』。

【評審】
  由本會聘請教育、財經、法律、社會福利之各領域社會公正人士參與評審。
【頒獎】
時間：99年8月1日（星期日）上午九時整 假 高雄縣婦幼青少年館演藝廳舉行(高雄縣鳳山市光復路二段120號)。邀請楊縣長秋興親自表揚，於典禮中頒發獎盃及禮品。
【表揚】
當選之『父親楷模』，由本會透過大眾傳播媒體（電視台、報社、電台、網路等）向社會各界介紹、表揚，同時編纂專刊函送全國各機關團體，廣為介紹特殊事蹟。
【特色】
營造南台灣高雄之父親楷模，既溫馨又充滿感人情懷，化小愛為大愛，帶領孩子與社區一同快樂成長。

●推薦表請寄：高雄縣高雄新市鎮扶輪社：
電話：(07)611-8802 傳真:(07)611-6511  0921669712 黃百川
電話：(07)611-3528 傳真:(07)612-1528  0937639669 凌榮聰
地址：高雄縣橋頭鄉新興路113號2樓
E-mail：line0937639669@yahoo.com.tw
          或: 高雄縣政府社會處行政科  科長林秀芳
              E-Mail:c001@ ms.sw.kscg.gov.tw

              高雄縣政府社會處行政科  潘怡璋

              電話 :(07)747-7611#2769  0931732100 傳真:(07)747-0655
              地址 :高雄縣鳳山市光復路二段120號

              E-Mail:Pyj@ms.sw.kscg.gov.tw

四、頒獎
1. 時間：99年8月1日（星期日）上午九點整
2. 地點：高雄縣婦幼青少年館演藝廳 (高雄縣鳳山市光復路二段120號)
五、本計畫依實際情形適時修正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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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S：檢附推薦理由及特殊事蹟、具代表性的清析生活照三至五張(以上推薦表及照片需附電子檔)，以利製作特刊及表楊活動。
報名截止日期：99年7月13日，以郵戳為憑，恕不退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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